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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8-2035）

1、项目背景

按照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幸福都市”的总体

要求，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持续完善养老服

务体系，科学指导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与建设，促进郑州

市养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2018 年 1 月，郑州市民政局组织

编制了《郑州市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8—2035）》。

2、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为郑州都市区，即整个市域，总面积 7446 平

方千米。规划重点区域为主城区，即北至黄河，西、南至绕

城高速公路，东至京港澳高速公路，面积约 990 平方千米。

规划期限为 2018-2035 年，其中，近期至 2022 年。

3、规划对象

规划对象为养老服务照料设施，其中机构养老设施是规

划布局的重点。

4、规划深度

都市区层面：明确郑州市养老发展目标、构建养老服务

体系、确定各类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和要求，对分区单元

内各类养老服务设施进行规划指引。

主城区层面：明确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和建设

规模。

5、服务人口

本次规划按照 1500 万人口容量确定养老服务需求底线，

规划养老服务设施考虑预留一定弹性，具备支撑 1600 万人

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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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郑州市近期至 2022 年，老年人口约为 200 万人；

远期至 2035 年，老年人口约为 400 万人。

6、规划目标

规划按照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打造幸福都市的总体要

求，以满足老年人不同健康周期的多元化需求为基本理念，

遵循“由养老到养护、由养护到全面”的发展路径，构建以

养老服务为基础，乐老和适老服务为补充，医养和智慧服务

为支撑的“1+4”大养老生态圈，建设“适老之城、乐龄之

邑、幸福之都”。

规划期末，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养老床位每千名老人达到 50 张以

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

7、“居-助-养-护”全覆盖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以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养老院、养护院、老年福利院（敬老院）为设施支撑，

构建“居-助-养-护”全覆盖的养老服务体系。

（1）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为老人在不

离家的状态下就近提供休闲娱乐、康复健身、文化体育、助

餐助浴、上门服务等基本的养老服务。

（2）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除提供基本的养老服务外，

还为老人在不离家或半离家的状态下提供包括长短托养、医

疗保健、老年教育、老年饭桌等延伸性服务和个性化服务，

并为下一层级的服务站提供管理服务，承担枢纽式综合服务

的功能。

（3）养老院：为自理老人、介助老人、介护老人提供

在全离家状态下的集中供养服务。

（4）养护院：为没有自理能力的介护老人提供在全离

家状态下的集中供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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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年福利院（敬老院）：为“三无”和“五保”

等特困老人提供集中供养服务。

（6）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为农村老年人就近享受

到日托、就餐、娱乐、康复等养老服务。

8、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1）老年福利院（敬老院）：市域范围内应至少配置

一处市级老年福利院，床位规模应大于 300 床；每个县（市、

区）内应根据需要至少配置一处中小型老年福利院，床位规

模结合各县（市、区）需要配置；各乡镇不做强制性规定，

宜根据自身需要配置。敬老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与养护院或

养老院联合设置。老年福利院（敬老院）的护理型床位比例

建议不低于 40%。

（2）养护院：城市地区 15 分钟生活圈（5-10 万人）内

应至少配置一处养护院，配建总床位规模为 250-500 床；人

口规模在 3 万人以上的乡镇应至少配建一处养护院，其中，

人口规模在 3-5 万人的乡镇一般应配建 150-250 张床位；人

口规模在 5 万人以上的乡镇一般应配建不少于 250 张床位。

养护院的护理型床位比例建议达到 100%。

（3）养老院：城市地区 15 分钟生活圈（5-10 万人）内

应至少配置一处养老院，配建总床位规模为 250-500 床；每

个乡镇应至少配建一处养老院，其中，人口规模在 3 万以下

的乡镇一般应配建不少于 100 张床位；人口规模在 3-5 万人

的乡镇一般应配建 150-250 张床位；人口规模在 5 万人以上

的乡镇一般应配建 250 张以上床位。养老院的护理型床位比

例建议达到 20%。

（4）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城镇地区每 3-5 万人以及不足 3

万人的乡镇均应配置一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按照照人均用

地不少于 0.1 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配建，且每处建筑面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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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不少于 1000 平方米。鼓励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与小型养老

院合并设置。

（5）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城镇地区 5

分钟生活圈（<1.2 万人）内均应配置一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养老服务站）。新建住宅小区按每百户 30 平方米建筑面

积的标准配建，已建住宅小区按每百户 20 平方米建筑面积

通过改造、补建的方式配建，且每处建筑面积最低不少于 200

平方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可与其他非独立

占地的公共设施集中布置。

（6）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考虑到农村地区空间聚

集度的不同，每个新型农村社区应至少设置一处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设施，按照每百户不低于 30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标准

配建，每处最低不少于 200 平方米, 其中提供全托服务的设

施建筑面积应适当加大。

9、机构养老设施布局策略

结合不同区域城市建设特征及人口老龄化发展情况，规

划提出差异化分区引导策略，将都市区划分为优化完善区、

重点配置区、预留配置区、有限配置区共四类区域。

（1）优化完善区：指郑州市中心城区的老城区，范围

是西三环、南三环、107 辅道、连霍高速公路所围合的区域。

该区域是主城区内的城镇建设较为成熟的区域，人口和需求

相对稳定，但用地较为紧张。规划采用“提升优化现状设施、

见缝插针补充设施”的布局策略，养老设施以满足刚需、就

近服务的中小型设施为主，采用集约发展的建设模式，容积

率可适度提高至 1.2-2.5。

（2）重点配置区：指西三环以西及西部新城、南三环

以南及南部新城、东部新城及航空城、连霍高速公路以北的

城市新区。该区域是未来快速城镇化以及人口导入的主要区

域，也是养老设施的重点培育建设区域。设施配置不仅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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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就近养老服务需求，而且要与优势医疗资源结合满足区域

综合养老、高端养老的需求。规划在满足标准配置前提下，

布局部分大中型养老设施，容积率为 1.0-2.0。

（3）预留配置区：指新郑、新密、登封、巩义组团的

城区范围。该区域发展速度一般、以就地城镇化为主，养老

以满足就地养老需求为主，同时兼有部分乡镇及农村的养老

需求，规划应按照标准进行配置，容积率宜控制为 0.8-1.8。

（4）有限配置区：指 26 个新市镇的镇区，该区域人口

密度较小、机构养老需求尚不强烈， 规划主要以现状挖潜

为主，根据实际需求适度新增机构养老设施床位，以小型养

老设施为主，容积率宜为 0.8-1.5。

10、机构养老设施布局规划

至规划期末，都市区范围内共规划老年福利院（敬老院）

19 处，养老院 292 处，养护院 169 处，总床位达到 17.0 万

张，每千名老人机构养老床位数达到 42.5 张。

主城区范围内共规划市级老年福利院（敬老院）1 处，

养老院 144 处，养护院 68 处，总床位达到 7.55 万张，每千

名老人机构养老床位数达到 46.1 张。

（1）二七区：共规划养老机构 33 处，其中保留现状养

老院 2 处，规划新增养老院 21 处、养护院 10 处。总床位达

到 13650 张。

（2）中原区：共规划养老机构 36 处，其中保留现状老

年福利院 1 处、养老院 5 处，规划新增养老院 20 处，养护

院 10 处。总床位达到 9135 张。

（3）管城区：共规划养老机构 27 处，其中保留现状养

老院 2 处，规划新增养老院 16 处、养护院 9 处。总床位达

到 9250 张。

（4）金水区：共规划养老机构 48 处，其中保留现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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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院 1 处、养老院 1 处，规划新增养老院 30 处、养护院 16

处。总床位达到 15968 张。

（5）惠济区：共规划养老机构 23 处，其中保留养护院

1 处，规划新增养护院 5 处、养老院 17 处。总床位达到 14940

张。

（6）高新区：共规划养老机构 15 处，其中规划新增养

护院 5 处、养老院 10 处。总床位达到 3820 张。

（7）经开区：共规划养老机构 10 处，其中规划新增养

护院 4 处、养老院 6 处。总床位达到 2950 张。

（8）郑东新区：共规划养老机构共计为 21 处，其中保

留现状养护院 2 处、养老院 1 处，规划新增养护院 5 处、养

老院 13 处。总床位达到 5750 张。

11、“多支撑”服务体系规划引导

规划以大健康、大养老的视角，进一步完善老年服务体

系，在单一的基本养老服务基础上，促进老年人社会性生活

的大环境建设，构建促进老人参与文体活动的乐老平台，建

设利于老年人安全出行的适老环境，搭建利于医养服务和信

息智慧的支撑体系，推动老年人由“养老”向 “享老”迈

进，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1）乐老服务体系规划引导

规划从老年人身体特征出发，引导建立“室内—户外、

市级—县区级”两类两级乐老服务体系，其中室内活动设施

即老年人公共活动设施，分为市级、县（区）级两个等级，

包括老年人（干部）公共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及老年教学点

等；户外活动设施包括市级老年公园和县（区）级老年公园。

（2）适老环境建设引导

规划重点引导与老年人活动关系密切的居住环境、交通

环境和公共环境等空间领域的适老化环境建设，最大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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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3）医养结合规划引导

规划引导建立完善的老年医疗服务支撑体系，构建从

“医防融合”到“医养结合”的全方位医疗养老服务网络，

多层次满足机构及社区居家的不同医疗服务需求。

至规划期末，老年病医疗服务覆盖率、医养服务网络覆

盖率、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率均达到 100%，养老机构中的护

理型床位应达到养老总床位的 50%。

（4）智慧养老规划引导

按照“市级—县（区）级-片区（办事处）级—社区/机

构级”引导四级垂直网格化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全

市完整的老人信息和养老服务数据库，实现全市养老对象和

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动态化管理，打造“养老服务和资源管理

的双智慧平台”，促使智慧养老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


